附件
依法开展托育服务承诺书（告知页）

根据《上海市托育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设立托育机构的，应当符合《上海市托育机构设置标准》（简称《设置标准》）的要求。投资人应当在完成市场主体登记后的15个工作日内，向区托育服务管理机构提交本承诺书（区托育服务管理机构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准备以下材料，并承诺拟设托育机构符合《设置标准》和本《办法》要求，将在取得备案回执后依法从事经营活动。
（1） 申请报告。
（2） 托育机构章程。
（3） 投资人（举办者）资格证明。投资人（举办者）为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应当提供登记证书；投资人（举办者）为个人的，应当提供身份证明、户籍证明等。联合举办托育机构的，应当依法签订《联合举办协议》。
（4） 自我评价合格的托育机构卫生评价报告。
（5） 由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消防验收、验收备案或建设工程消防检查合格证明。
（6） 由公安部门出具的《上海市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
（7） 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当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8） 房龄20年以上，应当提供《房屋结构安全检测报告》。
（9） 场地证明。自有场所的，应当提供房屋产权证明；租赁场所的，应当提供出租方的房屋产权证明以及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协议。
（10） 从业人员资格证明。包括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健康证明、从业资格、无犯罪记录证明等。
（11） 各项管理制度。
（12） 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投资人如提交虚假材料，或在获得托育服务管理机构发放的备案回执前从事经营活动的，相关职能部门将依法告知并责令限期整改; 整改不达标仍从事经营活动的，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查处。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吊销营业执照情形的，提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材料情况，并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如需开设分支机构从事托育服务的，分支机构必须取得所在地托育服务管理机构发放的备案回执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托育机构（全称）：
签收人（投资人签字）：                     
签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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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附件依法开展托育服务承诺书（告知页）根据《上海市托育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设立托育机构的，应当符合《上海市托育机构设置标准》（简称《设置标准》）的要求。投资人应当在完成市场主体登记后的15个工作日内，向区托育服务管理机构提交本承诺书（区托育服务管理机构联系地址：；联系电话：），准备以下材料，并承诺拟设托育机构符合《设置标准》和本《办法》要求，将在取得备案回执后依法从事经营活动。（一）申请报告。（二）托育机构章程。（三）投资人（举办者）资格证明。投资人（举办者）为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应当提供登记证书；投资人（举办者）为个人的，应当提供身份证明、户籍证明等。联合举办托育机构的，应当依法签订《联合举办协议》。（四）自我评价合格的托育机构卫生评价报告。（五）由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消防验收、验收备案或建设工程消防检查合格证明。（六）由公安部门出具的《上海市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七）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当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八）房龄20年以上，应当提供《房屋结构安全检测报告》。

